
新北市 111學年度「雙語國家政策－口說英語展能樂學計畫」 

補助國民中小學英語教師通過 111年度英檢報名費補助實施計畫 

新北教國字第 1111903243號 

壹、依據： 

一、新北市 111年度國小英語教育工作小組英語教學資源中心暨教學輔導組實施計畫。 

二、教育部 101年 3月 28日臺中（二）字第 1010052926號函。 

三、新北市 111學年度雙語國家政策－口說英語展能樂學計畫。 

四、新北市 108-111年度國民小學推動英語教育工作計畫。 

貳、目的： 

一、配合教育部推動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英語專長政策，鼓勵教師踴躍參加英語檢定考試。 

二、增進教師專業素養，確保本市國中、小教師英語能力，提升整體教學品質。 

參、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肆、承辦單位：新北市新店區龜山國民小學。 

伍、收件日期：各校彙整符合資格教師之申請資料後於 111年 11月 25日(星期五)前寄達龜山

國小，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陸、申請資格及方式： 

一、現職編制內之合格國民中小學教師於 110年 11月 21日至 111年 11月 20日期間通過

英語檢測達到 CEF架構之 B2級(含 B2級)者，得申請補助報名費（本案補助之經費不

含資料處理等手續費）。 

二、本案經審查符合資格之教師將依收件先後順序補助。 



三、每位教師至多申請一種英語檢測報名費補助。 

四、請將申請者之報考單據(報名費繳款證明)、成績通知單等資料影印 2份(須加註與正

本相符及簽章，由教師本人或學校單位簽章)，核章之 111年度英檢報名費補助申請

統計表及 CEF語言參考架構 B2級之各項英語檢定考試標準參照表（附件一）(請在

CEF架構表上所檢測項目用螢光筆註記)各 1份，於 111年 11月 25日(星期五)前免

備文寄達龜山國小教導處(0226667317分機 12或 15)，信封請註明「英檢報名費補助

申請」，以利後續審查及撥款事宜。 

五、已獲補助者不再補助。 

柒、獎勵：承辦有功人員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公立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及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

原則附表第4項第2款規定辦理敘獎，工作人員嘉獎1次以4人為限，含主辦人1人嘉

獎2次。 

捌、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